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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金管會為促進金融商品多元化發展，鼓勵證券期貨業者開發創新商品，業於 107年
6月 28日訂定「證券商發行指數投資證券處理準則」，開放符合資格證券商發行指數
投資證券【Exchange Traded Notes （ETNs）】商品。另為因應期貨商品多元化及投資
人交易策略需求，開放權證連結標的得為期交所上市之非股票期貨之期貨契約，俾增加

國內金融商品種類，提供投資人多元選擇，持續擴大業者業務範圍及強化培育金融人

才，促進我國證券市場之活絡發展。本期月刊特以「多元化金融商品介紹」為主題，分

別介紹指數投資證券（ETNs）期貨型權證現況發展，以饗讀者。

本期專刊邀得證期局李稽核宜雯撰寫「指數投資證券（ETNs）簡介」及臺灣證券
交易所陳專員偉瑜撰寫「權證新兵—期貨型權證簡介」等二篇專題。

第一篇作者首先概述 ETNs是一種以發行證券商之信用為擔保，承諾提供追蹤指
數報酬，且在證券交易所交易之有價證券，其次介紹主要國家 ETNs發展情形，透過
ETNs與 ETFs之比較闡述 ETNs之特性，其後說明我國「證券商發行指數投資證券處
理準則」之規範重點及我國指數投資證券 ETNs發行面及交易面之發展架構，期透過指
數投資證券之推展，擴大證券商業務範圍及增加收入，助益培育證券相關之金融人才，

並提升我國證交所經營發展及競爭力，促進我國證券市場之活絡發展。

第二篇作者首先簡述我國權證商品發展歷程，其次介紹期貨型權證商品特色及商品

規格，說明該商品可降低避險成本與部分報價誤差，使發行人報價基礎與避險工具趨於

一致，最後介紹期貨型權證發行現況及改善建議，期持續改善法規制度及強化投資人教

育宣導，推動權證長期穩定發展，逐步擴大權證連結更多流動性佳的商品，滿足發行人

推展多元商品的意願，擴增投資人的資產配置範圍，為市場、發行人及投資人創造多贏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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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新知部分，邀請證期局邱稽核茗囷撰寫「新創獨角獸以雙重股權架構首次上市

之國際觀察」，該文分別介紹美國、香港、新加坡「雙重股權」IPO之發展現況，並進
一步闡述該等國家有關投資者保護機構或監理機關因應措施等，最後分析新創獨角獸公

司 IPO及「雙重股權」等重要國際趨勢，期作為主管機關瞭解已採行「雙重股權」資
本市場如何爭取新創獨角獸公司 IPO，如何衡平股東權益及維持公司治理等參考。

法令輯要部分，計有：放寬境外基金投資大陸地區有價證券之限制、發布證券商管

理規則第 59條之 1第 1項及第 63條第 2項規定之令、訂定申請設置或兼營期貨商許可
及許可證照之申請書、聲明書、案件檢查表等相關書件格式、訂定期貨商兼營槓桿交易

商許可與許可證照之申請書、聲明書、案件審查表等相關書件格式、訂定申請兼營期貨

顧問事業許可與許可證照之申請書、聲明書、案件審查表等相關書件格式及訂定申請設

置或兼營期貨信託事業許可及許可證照之申請書、聲明書、審查表等相關書件格式等

13項。


